
河南惠隆食品有限公司
年屠宰生猪100万头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6年4月13日，河南惠隆食品有限公司根据《河南惠隆食品有限公司年屠宰生猪100万头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新乡市延津县司寨乡平陵村
建设性质：新建
产品、规模：年屠宰生猪100万头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河南惠隆食品有限公司年屠宰生猪100万头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由河南蓝天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于2024年7月编制完成，项目性质为新建，设计产能为年屠宰生猪100万头。该项目已于2024年7月25日经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延津分局审批通过，批复文号为：延环书审[2024]8号。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10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45万元，占比约为3.45%。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对河南惠隆食品有限公司年屠宰生猪100万头项目进行验收，主要为河南惠隆食品有限公司年屠宰生猪100万头项目的主体工程、配套设施、辅助设施、环保设施的建设、运行及环保要求落实情况。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与环评相比，发生如下变动：
1、设备变动
（1）液氨储罐由1个18m3改为1个1.5m3、1个1.7m3和1个3.5m3，设备规格及数量变化，总容积减小，不涉及产能，不新增排污。
（2）燃气蒸汽发生器由1台3t/h改为3台1t/h，规格及数量变化，总蒸发量不变，不涉及产能，不新增排污。
综上所述，上述设备的变化，对本项目产能没有影响，不增加排污，不属于重大变动，能够满足验收要求。
2、废气治理措施
（1）原环评批复待宰间及畜粪暂存间废气、屠宰车间废气分别经两个生物除臭塔处理后通过两根排气筒排放，燎毛炉废气经一根排气筒排放。实际建设畜粪暂存间废气、屠宰车间废气、燎毛炉废气共同经一个生物除臭塔处理后通过一根排气筒排放，废气治理工艺不变。
（2）原环评燃气蒸汽发生器废气经“低氮燃烧+烟气循环”处理后通过8m高排气筒排放，实际建设燃气蒸汽发生器废气经“低氮燃烧+烟气循环”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排放，排气筒高度变动，优于环评。
由上述可知，企业对待宰间、畜粪暂存间、屠宰车间、燎毛炉废气排气筒进行合并，未改变原设计处理工艺，合并排放口后企业通过增大风机风量，提高生物除臭塔设备运行功率等设备参数后，可以满足环评中设计对各项污染物处理效率要求。实际建设中由于厂房高度较高，为了满足排气筒高度设置标准，燃气蒸汽发生器废气排气筒由环评批复的8m提高至15m。该变动不新增排放污染物种类、不新增污染物排放量、不新增废气无组织排放量，不属于重大变动，能够满足验收要求。
三、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
（1）废气
本项目产生的废气主要为待宰间、畜粪暂存间、污水处理站各污水处理单元、屠宰车间的肠溶物等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前产生的恶臭气体，恶臭气体主要成份为H2S、NH3等物质，以及燎毛炉天然气燃烧废气、燃气蒸汽发生器天然气燃烧废气。
实际建设中对待宰间、畜粪暂存间、屠宰车间封闭，负压集气后管道连接生物除臭塔D1，在燎毛炉上方设置集气罩，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管道连接生物除臭塔D1，处理后的待宰间、畜粪暂存间、屠宰车间、燎毛炉废气经一根15m高排气筒P1排放；燃气蒸汽发生器废气经“低氮燃烧+烟气循环”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P2排放；对污水处理站有恶臭产生单元加盖封闭，负压集气后管道连接生物除臭塔D2，处理后的废气经15m高排气筒P3排放。
（2）废水
本次验收项目废水主要为职工生活污水、屠宰/分割过程废水、离子交换树脂再生废水。离子交换树脂再生废水全部用于车辆冲洗，车辆冲洗废水、职工生活污水、屠宰/分割过程废水收集后排入厂区自建的污水处理站，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通过污水管网排入延津县第一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
（3）噪声
本项目运营期噪声主要为猪叫声以及废水治理设施、清洗机、螺旋刨毛机、猪毛风送系统、干燥机、抛光机、带式劈半锯等设备运行时产生的机械噪声，采取基础减振、距离衰减和厂房隔声等相应的降噪措施。
（4）固废
本次验收项目产生的固废主要为屠宰车间产生的猪毛、胃肠内容物及猪粪、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污泥、屠宰车间产生的淋巴组织、少量病胴体及病变部位，均为一般固废。项目建设单位设置1座25m2一般固废暂存间用于存放猪毛，1座25m2畜粪暂存间用于暂存猪粪及肠胃内容物，1座25m2污泥暂存间用于暂存泥饼，1座50m2的病死猪处理区用于存放淋巴组织、病胴体及病变部位，一般固废暂存间、畜粪暂存间、污泥暂存间、病死猪处理区严格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中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过程应满足相应防渗漏、防雨淋、防扬尘等环境保护要求建设，同时病死猪处理区需进行冷冻，防止淋巴组织、病胴体及病变部位腐败滋生细菌、产生恶臭气体。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根据《河南惠隆食品有限公司年屠宰生猪100万头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所示，检测期间，该项目正常生产，主体工程调试工况稳定，各项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稳定，符合验收检测期间对生产工况的要求。检测结果表明：
1.废水
[bookmark: _GoBack]本项目废水主要为职工生活污水、屠宰/分割过程废水、离子交换树脂再生废水。离子交换树脂再生废水全部用于车辆冲洗，车辆冲洗废水、职工生活污水、屠宰/分割过程废水收集后排入厂区自建的污水处理站，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通过污水管网排入延津县第一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本次验收项目运行时厂区总排口水质浓度为：化学需氧量39~49mg/L、五日生化需氧量11.4~14.2mg/L、悬浮物19~24mg/L、氨氮0.709~0.823mg/L、总磷0.67~0.9mg/L、总氮10.2~11.5mg/L、动植物油1.5~1.7、粪大肠菌群1.5×103~1.7×103MPN/L、流量为668.1~668.9m3/d，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为0.27m3/头-猪，厂区总排口水质可以满足《屠宰及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排放标准》（GB13457-2025）表1间接排放标准（BOD5 350mg/L、COD 500mg/L、氨氮45mg/L、总氮70mg/L、总磷8mg/L、动植物油100mg/L、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为0.6m3/头-猪）、延津县第一污水处理厂收水要求（COD 350mg/L、BOD5 150mg/L、SS 200mg/L、NH3-N 40mg/L、TN 60mg/L、TP 4mg/L）。
2.废气
（1）有组织废气
本项目有组织废气主要包括待宰间、畜粪暂存间、污水处理站各污水处理单元、屠宰车间的肠溶物等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前产生的恶臭气体，恶臭气体主要成份为H2S、NH3等物质，以及燎毛炉天然气燃烧废气、燃气蒸汽发生器天然气燃烧废气。待宰间、畜粪暂存间、屠宰车间封闭，负压集气后管道连接生物除臭塔D1，在燎毛炉上方设置集气罩，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管道连接生物除臭塔D1，处理后的待宰间、畜粪暂存间、屠宰车间、燎毛炉废气经一根15m高排气筒P1排放；燃气蒸汽发生器废气经“低氮燃烧+烟气循环”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P2排放；对污水处理站有恶臭产生单元加盖封闭，负压集气后管道连接生物除臭塔D2，处理后的废气经15m高排气筒P3排放。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车间排气筒P1：生物除臭出口的颗粒物排放浓度为1.1~1.3mg/m3、排放速率为0.0062~0.0074kg/h；二氧化硫检测浓度低于仪器检出限（3mg/m3），按照检出限的1/2参与排放速率的计算，二氧化硫排放速率为0.0082~0.0095kg/h；氮氧化物检测浓度低于仪器检出限（3mg/m3），按照检出限的1/2参与排放速率的计算，排放速率为0.0082~0.0095kg/h。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二级排放标准15m高排气筒颗粒物排放浓度120mg/m3、排放速率3.5kg/h，二氧化硫排放浓度550mg/m3、排放速率2.6kg/h，氮氧化物排放浓度240mg/m3、排放速率0.77kg/h的限值要求，同时颗粒物能够满足《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工业企业颗粒物排放限值的通知》其他涉气工业企业有组织颗粒物10 mg/m3的限值要求。氨排放浓度为1.38~1.44mg/m3、排放速率为0.00764~0.0091kg/h；硫化氢排放浓度为0.102~0.132mg/m3、排放速率为0.000561~0.000816kg/h；臭气浓度最大排放浓度851~977（无量纲），分别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 -93）表1新改扩建二级标准和表2中15m高排气筒氨气有组织排放速率4.9kg/h、硫化氢有组织排放速率0.33kg/h、臭气浓度2000（无量纲）的限值要求。
燃气蒸汽发生器排气筒P2：15m高排气筒出口的颗粒物排放浓度3.6~4.7mg/m3、排放速率为0.0016~0.0025kg/h，二氧化硫检测浓度低于仪器检出限（3mg/m3），按照检出限的1/2参与排放速率的计算，二氧化硫排放速率为0.0013~0.0015kg/h，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为21~27mg/m3，排放速率为0.011~0.015kg/h。燃气蒸汽发生器排气筒出口颗粒物、SO2、NOX废气排放浓度均可以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2089-2021）中燃气锅炉在基准含氧量3.5%的条件下，颗粒物、SO2、NOX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5mg/m3、10mg/m3、30mg/m3的要求。同时能够满足《河南省重污染天气通用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1年修订版）》涉锅炉/炉窑企业A级企业基本要求PM105mg/m3、二氧化硫10mg/m3、氮氧化物30mg/m3的限值要求。
污水处理站排气筒P3：生物除臭出口氨排放浓度为0.87~0.94mg/m3、排放速率为0.00238~0.00259kg/h；硫化氢排放浓度为0.024~0.032mg/m3、排放速率为0.0000672~0.0000867kg/h；臭气浓度最大排放浓度741~1122（无量纲），分别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 -93）表1新改扩建二级标准和表2中15m高排气筒氨有组织排放速率4.9kg/h、硫化氢有组织排放速率0.33kg/h、臭气浓度2000（无量纲）的限值要求。
（2）无组织废气
厂界无组织废气主要为待宰间、屠宰车间和污水处理站逸散的无组织氨、硫化氢和臭气浓度，以及无组织制冷废气氨。
根据监测结果，厂界无组织氨排放浓度范围为0~0.13mg/m3，无组织硫化氢排放浓度范围为0.002~0.013mg/m3，无组织臭气浓度未检出，分别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 -93）表1厂界氨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1.5mg/m3、硫化氢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0.06mg/m3、臭气浓度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20（无量纲）的限值要求。
3.噪声
本项目主要噪声设备包括猪叫声、废水治理设施、清洗机、螺旋刨毛机、猪毛风送系统、干燥机、抛光机、带式劈半锯等，根据验收监测结果，本次验收项目运行期间，项目厂界噪声监测值范围为：昼间54~58 dB(A)、夜间42~48 dB(A)，各厂界噪声能够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昼间60 dB(A)、夜间50 dB(A)要求。
3.固废
本次验收项目产生的固废主要为屠宰车间产生的猪毛、胃肠内容物及猪粪、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污泥、屠宰车间产生的淋巴组织、少量病胴体及病变部位，均为一般固废。项目建设单位设置1座25m2一般固废暂存间用于存放猪毛，1座25m2畜粪暂存间用于暂存猪粪及肠胃内容物，1座25m2污泥暂存间用于暂存泥饼，1座50m2的病死猪处理区用于存放淋巴组织、病胴体及病变部位，一般固废暂存间、畜粪暂存间、污泥暂存间、病死猪处理区严格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中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过程应满足相应防渗漏、防雨淋、防扬尘等环境保护要求建设，同时病死猪处理区需进行冷冻，防止淋巴组织、病胴体及病变部位腐败滋生细菌、产生恶臭气体。上述固废均能够妥善处置。
4.总量
[bookmark: _Toc24222]本次验收项目满负荷运行实际排放总量为：颗粒物0.0297t/a、二氧化硫0.0340t/a，氮氧化物0.0664t/a，COD10.7024t/a、NH3-N0.5351t/a，能够满足环评批复总量：颗粒物0.0308t/a、二氧化硫0.0564t/a，氮氧化物0.2304t/a，COD14.3490t/a、NH3-N0.7175t/a的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废气、废水和噪声等污染物在采取评价要求和建议的防治措施后，各污染物均能实现达标排放或综合利用，固废处置措施合理，对区域环境影响可以接受。
六、验收结论
根据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检测报告及现场核查，该项目环保手续完备，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及三同时管理制度，基本落实了环评报告及其批复规定的各项环境污染防治措施。各项污染物能够实现达标排放或合理处理处置。
综上所述，河南惠隆食品有限公司年屠宰生猪100万头项目不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暂行办法》中所规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条件，验收合格。
七、后续要求
企业对各种污染防治措施加强管理，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解决，确保污染治理设施能够长期稳定运行，做到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8、 验收人员信息
见签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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